
美國如何管制新興技術出口

　　美國國會於2018年8月13日通過之《出口管制改革法》（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of 2018, ECRA）第1758條，以國家安全為由，授權商務
部建立對美國新興與基礎技術出口、再出口或移轉之認定與管制程序。有鑑於此，商務部下轄之工業安全局（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,
BIS）於同年11月19日發布了法規制定預告（advance 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），對外徵求關於認定「新興技術」之意見。

　　BIS指出，美國政府多年來依循《出口管制條例》（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, EAR）限制特定敏感技術或產品出口，以避免關鍵技
術落入他國手中。惟既有之審查範圍已不足以涵蓋近年許多重大創新技術，故BIS先行臚列了14項擬在未來實施出口管制的新興科技，向公眾徵求
其是否確屬「涉及國家安全之特定新興技術」相關意見。該14項科技包含：(1)生物技術；(2)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技術；(3) 定位、導航和定時技
術；(4)微處理器技術；(5)先進計算技術；(6)數據分析技術；(7)量子信息和傳感技術；(8)物流技術；(9)積層製造技術；(10)機器人；(11)腦機介
面；(12)高超聲速；(13)先進材料；(14)先進監控技術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民眾亦得對如何認定「新興技術」提出一般性之意見，俾將來政策實施更加周全。意見徵求期間從2018年11月19日起，至2019年
1月10日截止。

本文為「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」本文為「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」

你可能會想參加你可能會想參加

杜冠穎杜冠穎
法律研究員法律研究員   編譯整理編譯整理

上稿時間：上稿時間：2019年04月

文章標籤

新興科技法制  技術保護  關鍵技術

創新生物製造產業法遵議題工作坊–全盤掌握資金、控制權、稅務→
創新生物製造產業法遵議題工作坊–併購的教戰守則→
創新生物製造產業法遵議題工作坊–專利申請與授權實務→
創新生物製造產業法遵議題工作坊–核心技術保護與營業秘密管理→

推薦文章

https://stli.iii.org.tw/news-event.aspx?no=16&d=1223
https://stli.iii.org.tw/news-event.aspx?no=16&d=1224
https://stli.iii.org.tw/news-event.aspx?no=16&d=1225
https://stli.iii.org.tw/news-event.aspx?no=16&d=1226
https://stli.iii.org.tw/search.aspx?key=%e6%96%b0%e8%88%88%e7%a7%91%e6%8a%80%e6%b3%95%e5%88%b6&tp=1
https://stli.iii.org.tw/search.aspx?key=%e6%8a%80%e8%a1%93%e4%bf%9d%e8%ad%b7&tp=1
https://stli.iii.org.tw/search.aspx?key=%e9%97%9c%e9%8d%b5%e6%8a%80%e8%a1%93&tp=1

	美國如何管制新興技術出口

